
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學術倫理案件處理流程圖 

    
   否

形式要件審查

20日內成立學術倫理案件
審議委員會

開會
(四個月內完成)

違反學術倫理

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

結束

以任務編組方式組成，每一案
件置委員七或九人，研究發展
處處長、教務長及被檢舉教師
所屬學院院長三人為當然委員
，其餘委員則由校長遴選校內
、校外委員共同參與審議。

案件成立

案件不成立

是

通知檢舉人

通知被檢舉人

開始

被檢舉人應針對檢舉內容
提出書面答辯

 
 


